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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马术协会场地器材委员会管理条例 

第一章 总 则 

  第一条 为推动中国马术和马上运动场地设施、器材、

装备及相关用品生产企业和销售商的发展，实现马术及马上

运动基础保障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，特制定本条例。 

  第二条 本条例遵守中国马术协会章程，维护中国马术

协会(以下简称中国马协)和马术及马上运动场地设施、器

材、装备及相关用品生产企业和销售商的根本利益。 

  第三条 中国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是中国马协下属委员

会，接受中国马协的监督、指导和管理。 

第二章 组 织 

  第四条 中国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由主任一名、副主任

若干名、常务秘书一名、委员若干名组成。 

  第五条 场地器材委员会主任和常务秘书由中国马协委

任，副主任由中国马协常务理事会推荐，在场地器材委员会

议中通过。 

  第六条 凡是在各地行政工商管理部门正式注册的从事

马术运动场地设施、器材、装备及相关用品的生产企业、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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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商向中国马协器材委员会提出申请，经中国马协场地器材

委员会审批合格，均可成为中国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会员企

业，其法人代表成为场地器材委员会委员。 

  第七条 场地器材委员会由中国马协委任的委员会主任

负责管理，并由场地器材委员会常务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工

作。 

  第八条 场地器材委员会全体委员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

次，会议期间将审议年度工作报告，修改和完善场地器材委

员会条例，通过有关决议。 

第三章 任 务 

  第九条 在中国马协的指导下，加强与国际马联器材委

员会和国际马上运动组织器材委员会的联系，为国内企业、

销售商传递国际马术及马上运动场地设施、器材、装备及相

关用品市场、生产销售与经营技巧等方面的信息。 

  第十条 向企业和销售商及时提供国内同行业在产品结

构、新产品开发、销售策略、举行大型活动等方面的信息，

促进我国马术及马上运动场器材、装备及相关体育用品市场

平衡有序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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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一条 组织调查研究，开展学术研讨，为企业和销

售商提供市场需求与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咨询，促进产品技术

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。 

  第十二条 制定中国马术及马上运动竞赛场地设施、器

材、装备等检测、认证审批条例及实施细则，负责中国马术

及马上运动竞赛场地设施、器材、装备等检测、认证和审批，

负责中国马协商用徽记特许使用权的审批程序，并向国际国

内市场推荐优质品牌，坚决制止劣质、假冒产品的生产和销

售。 

  第十三条 场地器材委员会作为企业、销售商与赛事组

织和承办单位、优秀运动队、俱乐部、马场以及马术及马上

运动爱好者之间的桥梁，定期为赛事承办单位、优秀运动队、

俱乐部、马场以及爱好者提供马术及马上运动场地设施、器

材、装备及相关体育用品生产、销售的信息，推荐优质品牌，

使他们成为马术及马上运动场地设施、器材、装备及相关体

育用品的主要消费群体。 

第十四条 场地器材委员会会员企业在广告与媒体宣传

中可使用“**年度中国马术协会场地器材委员会会员企

业”字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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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经 费 

  第十五条 经费来源：场地器材委员会会员企业每年交

纳的年度会费，有偿服务收入，其他正当服务收入。 

  第十六条 场地器材委员会经费主要用于场地器材委员

会各项活动及日常办公的支出。 

  第十七条 场地器材委员会经费直接由中国马协相关财

务部门负责管理。 

第五章 入会和会费 

  第十八条 企业、销售商办理入会申请时，须向中国马

协场地器材委员会提交会员申请表、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和商

标注册影印件(外资、合资企业需交外商企业商标注册登记

证)，入会须缴纳当年会费。审核批准入会的会员其注册资

料存入中国马协注册管理系统。 

  第十九条 企业、销售商每年入会申请或年度注册时间

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。 

  第二十条 企业、销售商提交注册申请的同时须交纳年

度会费，金额标准为每个会员企业二万人民币。凡不交纳年

度会费的企业或连续两年未参加年会的企业将被停止会员

注册资格，并被停止两年的申请入会资格(从停止会员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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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次年算起)，从第三年开始方可重新申请入会，并补充缴

纳 2 倍停止年度的会费和缴纳当年度的会费。 

第六章 中国马协推荐企业 

  第二十一条 中国马协将授予部分优秀会员企业“中国

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推荐企业”的称号。 

  第二十二条 授予“中国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推荐企

业”称号的会员企业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两个条件：(其中

必须具备(一)、(二)两个条件中的一个，(三)和(四)为必备

条件) 

  (一)对中国马术或马上运动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

献； 

  (二)该企业所生产的某一产品在国际国内享有相当知

名度； 

  (三)该企业被指定为“中国马术协会竞赛场地设施”

“中国马术协会竞赛器材”“中国马术协会竞赛装备”“中

国马术协会指定器材”“中国马术队指定器材”等。 

  (四)认真执行场地器材委员会各项规定，3 年内未受过

处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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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十三条 “中国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推荐企业”的

称号可用于企业在产品包装及媒体的广告宣传。 

  第二十四条 “中国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推荐企业”可

与中国马协徽记同时使用。 

  第二十五条 “中国马协场地器材委员会推荐企业”应

由场地器材委员会常委会提名，并报中国马术协会常务理事

会批准后产生。 

第七章 证书 

  第二十六条 批准入会的会员可获得会员证书，证书由

中国马协统一设计制作和颁发。 

  第二十七条 企业会员的证书每年需进行注册确认登

记，并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让。 

第八章 其它 

 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中国马协。 

 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14 年 3 月 28 日起生效。 

 


